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资料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一次董事会  议案一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一、变更部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38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2年 6月 10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社会公众股 4,000万A股，每股发行价格 9.40元，募集资金总额 37,6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为 36,359.60万元。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公司完成募集资金项目共三项，已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额为

12846.65万元（其中包括本次拟变更的东方物流配送中心及大型超市项目已投入的 3,864.92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额的 35.33%。年末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23512.95万元。 
（二）本次拟改变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东方物流配送中心及大型超市项目 19300 万元；2、收购天鹏公司部分资产并改扩

建东方食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5000万元 ；3、建设东方配送生产基地项目 2800万元。 
（三）本次拟变更的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拟变更的新募资项目投资总额为 27100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72%。新项目为： 
1、收购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78.81%股权（含相关债权）项目。项目总投资

26050万元（其中相关债权 13090.57万元）。 
该项债权为股东提供给吟春大厦公司用于建设大楼的股东贷款。公司受让后通过履行相

应程序，将其全部作为对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的追加投资。 
2、补充公司自有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拟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1050万元。 
本次新募集资金项目无须有关部门审批。 
                                 
二、无法实施原项目的具体原因 
1、东方物流配送中心及大型超市项目。投资总额为 19300 万元，已投入资金 3864.92

万元。 
公司对该项目的投入主要为收购广瑞路 20 号无锡市贸易资产经营公司 21903.1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和相关房产设备 1783.79万元，收购广瑞路 22号无锡市物资资产经营公司 8163.8
平方米的土地和相关房产 1838.69 万元，支付广瑞路 14 号地块房屋设备拆迁补偿费 928.83
万元。 
由于该项目占地达 5.47 万平方米，公司曾对原规划及设计进行反复论证和多次修改。

现公司管理层考虑到，虽然公司对百货零售业拥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与经营理念，但由于物流

配送以及大型超市的经营业态，在配送规模、配送流程和信息系统等方面，均与百货零售业

存在明显差异；其次，由于原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性质均为仓库用地，而项目中大型超市的

内容又属于商业用地性质，根据国家新的土地使用政策，须办理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手续，

将增加预算外的巨额支出，加上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再继续进行该项目存在着较大风

险，故决定变更该项目。 
公司变更该项目后，原投入的金额将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等方式收回全部投入。 
2、收购天鹏公司部分资产并改扩建东方食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因无锡市政府对全市食品物流配送进行重新规划和资源配置，无锡天鹏集团公司 03-04

年又先后被列为农业产业化江苏省及全国重点龙头企业，故实施该项目所要求的资产收购目



标已不可能落实，需变更该项目。 
3、建设东方配送生产基地项目。 
本项目原为公司发展前述物流配送中心的配套项目，由于上述项目的变更，故该项目已

不可能实施，也须作相应变更。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受让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78.81%股权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 
公司拟出资 15550万元受让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无锡市吟春大

厦商贸有限公司 53.86%股权及相关债权；其中债权金额为 8946.55万元。 
公司拟出资 10500 万元受让无锡市保利置业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

有限公司 24.95%股权及相关债权；其中债权金额为 4144.02万元。 
项目总投资合计 26050万元，其中含相关债权 13090.57万元。 
本公司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故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2、项目实施必要性： 
① 项目实施有利于提升大厦股份的规模效应和品牌经营优势，完善公司的经营业态，

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增加公司在主营业务上的核心竞争能力。 
② 项目实施后在中山路商圈购置大型综合性商业房产，储备优质的商业房产资源，将

为大厦股份的长远发展和网点规模的铺设创造有利条件。 
③ 由于公司与吟春大厦仅一路之隔，通过架设人行天桥，可将二处商厦连成一体，将

进一步提升公司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和集聚力，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和持续发展能力。 
3、标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① 公司名称：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② 注册号：3202001101774 
③ 注册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359号 
④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⑤ 法定代表人：李国栋 
⑥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的租赁；文化娱乐咨询服务及开发；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装

潢材料、木材、水暖器材、金属材料、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的销售。 
4、标的公司概况： 
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的前身为无锡太湖娱乐城总公司，1993 年 4 月成立，为

无锡市文化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8年 5月 18日更名为无锡吟春大厦总公司。2002
年 10月 24日改制为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受让前吟春大厦商贸公司的
股东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保利置业有限公司、无锡市影剧公司、无

锡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股东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53.86%、24.95%、12.11%、9.08%。 
吟春大厦商贸公司地处无锡市中心黄金地段，紧邻大厦股份主体营业楼，土地的性质是

商业用途的出让土地，面积 5120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锡崇国用（2003）字第
27号，公司房屋建筑物由主楼和裙房二部分组成，主楼 28层，其中地下二层，为汽车停车
库，裙房 6层，总建筑面积 52870.48平方米，房产证号为：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10037528号。 
吟春主楼 7层以上为商务出租，7层以下及裙房为商业用房。 

吟春大厦商贸公司现有职工 50余人。 
5、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据无锡中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锡中会专审（2005）第 014号《审计报告》，吟春大厦



商贸有限公司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项目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①主营业务收入 1553.22 1282.00 1008.00 
②净利润 -118.14 -133.70 -144.03 

6、标和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 
据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公会评报字（2005）第 0009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截止 2004年 12月 31日。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的评估值（按
照成本法评估）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资产总计 20,939.85 20,939.85 32,711.20 11,771.35 56.22
负债总计 17,256.21 17,256.21 17,256.21 - 0.00
净资产 3,683.64 3,683.64 15,454.99 11,771.35 319.56

7、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于 2005年 6月 8日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双

方同意由公司以 15550 万元的价格受让国联发展持有的 53.86%股权及相关债权，其中债权
金额为 8946.55万元。 
经公司与无锡市保利置业公司友好协商，该公司同意放弃对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53.86%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提出向公司转让其在吟
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经协商，公司于 2005年 6月 30日与无锡市保利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由公司以 10500万元的价格受让保利置业持有的
24.95%股权及相关债权，其中债权金额为 4144.02万元。 

上述债权均为原股东提供给吟春大厦公司建设主楼和裙房的股东贷款本金，未计息。 
上述定价具体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股权情况 
单位 

比例(%) 股本 账面净资产 评估净资产 转让价格
债权情况 总计转让价

国联集团 53.86 538.60 1984.01 8324.06 6603.45 8946.55 15550.00
保利置业 24.95 249.50 919.07 3856.02 6355.98 4144.02 10500.00
合计 78.81 788.10 2903.08 12180.08 12959.43 13090.57 26050.00

8、转受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完成后，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变，仍为 1000万元。其中

股东持有股权比例变更如下：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78.81%股权； 
无锡市影剧公司 持有 12.11%股权；  
无锡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持有 9.08%股权。 
（二）补充公司自有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述：本项目拟在大厦股份母公司经营上增加流动资金 1050万元，以促进母公

司主营结构的调整，提高经销比重，减少代销和联销，实现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效

益的改善。 
2、项目内容：公司新增自有流动资金 1050万元，主要用于提高公司自营经销商品的比

重，提高买断商品经营比重，提高品牌商品代理经营比重，提高新品经营比重。 
3、效益评价：项目实施后，公司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将得到调整，新增销售收入为 7000

万元，新增税后利润 527万元，增量资金实现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8.69%，税后投资回收期
为 1.99年，增量投资利润率为 50%。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受让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78.81%股权项目。 
1、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出租收入、商场百货收入、酒店收入、浴场收入、剧场收入等。

其中“商场百货收入”为公司新增经营业务，“大厦股份”百货经营大楼与“吟春大厦”二、

三楼打通外部连接通道，实行错位经营模式，主要经营国内外一线服饰、化妆品牌，在百货

零售上将有新的突破。 
项目运作后 2006年收入为 16000万元（以后每年按 5%增长），利润总额为 1894万元，

净利润 1269万元，公司按照投资比例享有的净收益为 1000万元。预计 2006年项目的投资
收益率为 3.8%，净资产收益率为 7.3%；项目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7%，项目税后财务内
部收益率为 11%，项目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7年，项目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12.2年。 

2、市场前景分析： 
吟春大厦位于无锡市顶级中央商务区，毗邻商业大厦，人流量大， 
交通极为便利，有十几条公交线路在门前停靠，属于无锡市最繁华的商业黄金地段。前

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设计与定位，经营管理相对滞后，未能获得与其区位相匹配的商业利润。

大厦股份对其控股后，将统一规划和提升其经营品位和时尚，按精品经营、品牌专卖的思路，

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将大幅度提升其潜在的商业价值，市场前景看好、 
3、风险分析及对策 
① 项目定位不准确风险。 
对策：公司将充分吸收借鉴现有商业房产运作经验，并通过引进著名商业管理公司，借

助他们的项目策划优势尽可能准确定位。 
② 吟春大厦整体策划失误的风险。 
对策：公司将充分挖掘吟春大厦地理位置优越的潜在价值，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吟春

大厦进行整体策划和包装，对其输出管理和移植品牌等，保证其新形象的成功塑造。 
③ 项目不确定性风险。 
通过对项目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分析，该项目出租收入的盈亏平衡点 BEP为 68%，即项

目的出租收入只要达到预测收入的 68%时，就可以保本经营；或当百货销售收入总额的 BEP
达到 9860万元时，项目就可以保本经营。由以上指标可以看出，项目的风险较小。 
（二）补充公司自有流动资金项目 
本项目实施后扩大了自营商品的比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增加经营风险。因此公

司需不断研究市场动向，适时调整经营思路和商品经营结构，以减少风险。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本次股权收购项目交易完成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保利置业

有限公司不会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或潜在关联人。 
2、本次变更部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局备案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目录： 
1、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和《产权交易合同》； 
2、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苏公会评报字（2005）第 0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3、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可行性报告； 
4、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一次董事会  议案二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如实反映公司控股股东改制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现状，公司董事会提议对《公司

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十一条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董事

会设董事长一人。”修改为： 
“第一百十一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二、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监

事会召集人一名。监事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召集人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监事

会主席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监事会主席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三、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原“监事会决议应由三名以上(含三名)监事表决

通过。”一句修改为： 
“监事会决议应由四名以上(含四名)监事表决通过。”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一次董事会  议案三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公司(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大厦股份董事会：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大厦股份的控股股东，已于 2004年完成了资产重

组，为如实反映改制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的现状，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本公司提名许彪先生、李克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
后）    
本议案如获通过，将提交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董事审议。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候选人简历 
 
许  彪  男，1961年 10月出生，学士学位。历任上海微型轴承厂设备管理处，中日合

资捷达玻璃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均瑶（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中心总监、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克敏  男，1962年 12月出生，硕士学位。1984.7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科长，1993.1.

任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投行副总经理，2001.10 任世纪证券有限公司投行总部总经理，
2002.7—2004.5任三江源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中心副总
监。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一次董事会  议案四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一次董事会提议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05年 8月 2日下午 2：00 
二、会议地点：无锡市中山路 343号 7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名公司(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名公司(增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五、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05年 7月 22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1、会议登记日：2005年 7月 29日上午 9：00—下午 16：00 
2、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及法人代表身份证进行登记。委

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3、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4、登记地点：无锡市中山路 343号公司 7楼董秘办公室。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邮寄方式登记 
七、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 
2、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联系人：张斌  陈辉 
电话：（0510）2702093     
传真：（0510）2700159 
邮编：214001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委托人参加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代表委托人行使股东权利。 
授权代理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四项议案中的第_______项议案投赞成票，对第_____

项议案投反对票，对第_____项议案投弃权票。 
注：委托人如不作具体指示，将视为其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法人股东）盖章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5年 6月 30日下午在公司

会议室举行。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潘霄燕女士主持，应到董事和独立董事七人，实到七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项目为：1、东方物流配送中心及大型超市项目 19300万元；

2、收购天鹏公司部分资产并改扩建东方食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5000 万元 ；3、建设东方
配送生产基地项目 2800万元。合计变更的募资项目投资总额为 27100万元。 
变更后的新募集资金项目为：1、收购无锡市吟春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78.81%股权项目。

投资 26050万元，其中相关债权 13090.57万元将作为公司对吟春大厦商贸公司的追加投资。
2、补充公司自有流动资金项目，1050万元。新项目总投资额为 27100万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经公司控股股东提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必

要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将公司的董事人数由 7人增至 9人，监事人数由 5人增至 7人。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提名公司（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许彪先生、李克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此议案将

提交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2005年 8月 2日下午 2：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为： 
1、《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投向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提名公司（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关于提名公司（增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特此决议。 
 
董事签字： 
 
 

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